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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項「請市府寬列災害慰問金，於各局處編列獎補助

費，用以因應重大災害賑災款不足之窘境」之書面答復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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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「請市府寬列災害慰問金，於各局處編列獎補助費，用以因應

重大災害賑災款不足之窘境」案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 依預算法第 32條規定，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，擬定其所主管

範圍之施政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、歲出概算。各機關於施政計

畫核定後，衡酌業務實需及計畫優先順序，就其執行計畫所需經

費納編預算。 

二、 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，直

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對於民間團體之補（捐）助，除須由申請補

助團體提出計畫審核後，始核定補助額度外，其餘應於預算書上

明列項目、對象及金額，不得以定額分配或墊付方式處理。 

三、 本案請本府寬列災害慰問金，於各局處編列獎補助費，用以因應

重大災害賑災款不足之窘境，依上開規定，宜由各局處依組織規

程律定之主管業務職掌範圍及相關自治法規，訂定施政計畫列明

捐助項目、對象及金額，或由申請補助團體提出計畫審核後，據

以核定補助額度以納編預算。 

四、 又本市 114年度預算自籌財源比率為六都最低，僅 28.26%，且截

至 113 年底尚有累計短絀約 250 億餘元仍待填補，財政困窘，有

關災害慰問金所需經費，屆時仍以募集民間愛心之善款或爭取中

央補助為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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